屏東縣113學年度恆春鎮恆春國小附設幼兒園/社區、部落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4月16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35600563
號函。
貳、目的：
    一、透過講座讓家長了解適度運動有助於奠定孩子良好的身心基礎。
    二、增進家長教養子女知能，協助其子女生活適應與身心健全發展。
    三、 提升家庭的功能促進家庭成員間彼此的情感，達到親子共同維護家庭和諧。
    
參、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3、 承辦單位：屏東縣恆春鎮 恆春國小附設 幼兒園。
肆、參加對象：
本縣恆春鎮公私立幼兒園之家長及社區民眾，共計 30 人。
伍、辦理日期及時間：113年12月7日（星期六），08時30分至11時30分。
[bookmark: _GoBack]陸、辦理地點：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附設幼
兒園活動室。 
柒、辦理內容：▉一般地區 □新住民家庭 □原住民山地鄉教保服務機構及社區、部落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1、 辦理形式：專家座談。
2、 指定主題：健康與生活-和孩子一起培養運動習慣。
3、 活動名稱：搶遙控器時間-帶孩子瘋運動。
	時間
	活動內容
(請詳列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10~08：30
	報到/始業式
	幼兒園主任-劉文珮 主任

	08：30~11：30
	撥放幼兒園教學正常化系列宣導短片
	幼兒園教保組長-黃心筠老師

	08：30~11：30
	【健康與生活-和孩子培養運動習慣】
搶遙控器時間-帶孩子瘋運動
一、介紹體育賽事轉播種類
二、如何挑選適合親子的體育賽事
   (1)親子運動的好處
   (2)親子運動的種類-影片欣賞
三、如何從比賽中了解世界人文、歷史及地理。
四、眼球運動轉換成身體力行
  (1)如何開始親子運動?
  (2)去哪裡運動?
  (3)運動前後該注意的事項?
  (4)關於運動相關的繪本
  (5)eye眼健康密碼:3010120
五、講師與參與成員回饋、分享與建議
	講師：張旖旂
現職：愛爾達電視-體育主播暨製作人


	08：30~11：30
	【托育服務課程】
8:30-9:30故事欣賞.創造性戲劇
9:30-10:30戶外大肌肉運動
10:30-11:30手作時間
	講師：吳環如教師
現職：恆春國小附代理教師
講座助理：張倖楹教師
現職：恆春國小附幼代理教師

	講師經歷：
國立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學士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
˙近期轉播賽事：
2024 WTT世界桌球系列賽
2024 ISU世界青年花式滑冰錦標賽
2024 BWF世界羽球巡迴賽
2024 田徑鑽石聯賽
112學年度 HBL高中籃球聯賽
˙轉播採訪經歷：
亞運、奧運、冬奧、冬青奧、青奧、世運、世大運、NBA、MLB、MiLB、WTA
籃球、排球、棒球、壘球、田徑、桌球、羽球、撞球、運動攀登、沙排、滑冰、競速滑冰、滑輪溜冰、舉重、體操、游泳、射箭、拳擊、柔道、射擊、健力...等。


捌、宣傳方式：
一、幼兒園家長：列入園內行事曆，並於聯絡簿黏貼通知單。
二、社區民眾：
1.透過村里長廣播宣傳活動訊息，並張貼於社區公佈欄。
    2.於校門口/幼兒園門口張貼宣傳海報及懸掛布條。
3.透過網站、電子看板公告活動資訊或電子郵件轉寄活動訊息。
玖、預期成效：
一、提升社區家長親職教育素養及知能，認識良好親子溝通管道。 
二、幫助孩子運用適當的方式表達情緒，提升良好親子關係。
拾、辦理本案有功人員，依本縣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獎勵。
拾壹、經費概算表：詳如附件。
拾貳、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屏東縣113學年度恆春鎮恆春國小附設幼兒園/社區、部落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合計(元)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時
	3
	2,000
	6,000
	1.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上限新臺幣(以下同)2,000元。
2.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外聘機關(構)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500元。
3.內聘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000元。

	2
	臨時托育服務講座鐘點費
	時
	3
	1,000
	3,000
	

	3
	臨時托育服務講座助理鐘點費
	時
	3
	500
	1,500
	

	2
	講座差旅費
	天
	1
	3,702
	3,702
	高鐵
台北-高雄1490元(單趟)
墾丁快線
高雄-恆春361元(單趟)

	3
	補充保險費
	式
	1
	1
	126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自110年1月1日起，保險對象及投保單位（雇主）除負擔原有保險費外，尚須繳納補充保險費，辦理單位得於計畫經費內編列鐘點費2.11％之補充保費。

	4
	膳費、茶水費
	人
	30
	20
	600
	1.家長或社區民眾單場次或單日
（全天研習）最高得以100元計
（含膳費80元、茶水費20元，
勿分項臚列），半日研習（3小時
內）不予補助膳費。
2.臨托性質之幼兒活動不含膳費  及茶水費，參加親子活動的幼兒，得編列每人茶水費20元，並編列至雜支項目。

	5
	教材費
	人
	30
	80
	2,400
	參與單場次或單日（全天研習）之家長或社區民眾，材料費每人最高核予100元，最多核予100人份。

	6
	場地布置費
	式
	1
	1,500
	1,500
	每場（梯）次上限2,000元，相同主題內容僅補助一場（梯）次。

	7
	雜支
	式
	1
	1,172
	1,172
	

	合計
	20,000

	總計：新臺幣  貳萬  元整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園）長


